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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招商证券”、“独立财务顾问”）接受荣丰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丰控股”、“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荣

丰控股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独立财务顾问，并就本次重组出具本持续督导意见。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态度，遵循客观、公正原则，在认真

审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交易行为的基础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上市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之持续督导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出具持续督导意见的依据是本次交

易各方提供的资料，提供方对所提供的出具本持续督导意见所依据的所有文件和

材料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保证资料不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

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本

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风险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持续督导意

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持续督导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本独立财务顾问提醒

投资者：本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荣丰控股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持

续督导意见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

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荣丰控股董事会发布的关于

本次交易的相关公告。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荣丰控

股 
指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长沙银行 指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盛世达 指 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指 王征 

北京荣丰 指 北京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荣丰控股控股子公司 

重庆荣丰 指 
重庆荣丰吉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荣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本次

出售、本次交易、本次重

组 

指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荣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长沙银行 41,625,140 股股票于本次交易

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

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进行出售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1,625,140 股股票 

本持续督导意见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之 2020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独立财务顾问、财务顾

问、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管理办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

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与过户情况 

（一）标的资产交割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为通过 A 股二级市场出售股票，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证券结算服务，A 股交易的交收周期是 T+1，即 T 日（交易日）达成的 A

股交易，将在次一交易日完成证券交付。截止 2020 年 11 月 17 日，北京荣丰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卖出长沙银行股票 4,162.5140 万股，北京荣丰

已收到出售股票所得价款 366,981,769.85 元。 

（二）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本次交易为通过 A 股二级市场出售股票，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获得现金对

价。目前 A 股交易的交收周期是 T+1，即 T 日（交易日）达成的 A 股交易，上

述股票出售均已在次一交易日完成资金对价的交收。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相关各方均做出了相关承诺，主要包括关于提供信息

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关于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承诺函、关于标的资产

权属清晰的承诺函、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关于对公司本次资

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继

续保证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等，相关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详细披露。根据公开披露信息，截至本持续督导意

见出具之日，相关承诺方均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涉及盈利预测及相关承诺的情况。 

四、管理层谈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上市公司业务经营情况 

2020年度，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958.3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3.8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17.91 万元，由盈转亏。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261,925.19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47%；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94,409.33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11%。 

报告期内，荣丰控股持有重庆慈母山和的长春国际金融中心 IFC 项目两个项

目，整体规模较小。其中，重庆荣丰 100%股权已于报告期末转让给保利（重庆）

投资实业有限公司；长春国际金融中心 IFC 项目主楼 A 座已于 2021 年 4 月 8 日

取得长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该项目 B/C 座

（写字楼）、D/E/F/G 座（住宅）、H 座（商业）已于前期分别取得竣工验收备案

证。至此，长春国际金融中心 IFC 项目整体完成竣工验收备案。 

报告期内，荣丰控股启动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宁湧超

等持有的芜湖东旭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通过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拟快速切入大健康产业，后因资本市场及房地产行业政策环境

发生变化，荣丰控股将交易方案调整为上市公司采用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盛世达

持有的标的公司 30.15%股权、以现金 0.60 亿元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同时长沙

文超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新余纳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持有

标的公司 45.23%股权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上市公司，交易实施完成后，

上市公司将实现对标的公司的控制。目前，荣丰控股及相关各方、中介机构正在

有序推进和落实本次交易所需的各项工作。 

（二）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本督导

期内的实际经营情况与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业

务发展状况未发现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通过重大资

产出售提升了资产质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产出售的目的，但上市公司于 2020

年盈利情况不佳，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荣丰控股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

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各项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

构，提升公司规范化运作程度以及运作效率。但是，荣丰控股存在以下事项： 



 

 

1、荣丰控股于 2020 年 6 月 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

于对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对荣丰控股披露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问询。 

2、2020 年 12 月 15 日，荣丰控股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对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因荣丰控股

（1）2019 年存在未及时审议并披露关联交易事项；（2）2018 年未披露收购事项

重大进展（卖方董事会决定终止就收购展开进一步讨论）；（3）2019 年未在购买

理财产品累计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时及时披露，且未在 2019 年

年报中披露报告期内委托理财的发生情况，对上市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

管措施。 

根据荣丰控股于 2020 年 12月 1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监管措施的公告》，

荣丰控股收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荣丰控股及相关人员将

充分吸取教训，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加强证券法律法规方面的学习，严格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证监会和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3、荣丰控股于 2020年 12月 1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

于对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对荣丰控股披露的《关于出售子公

司股权的公告》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问询。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除上述外，荣丰控股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

了各项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规范化运作程度以及运

作效率，公司治理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

理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督导期内，交易各方严格按照重组方案履

行各方责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案与公布的重大资产出售方案未发现重大差异。

本督导期内，未发现上市公司及承诺人存在可能影响履行承诺的其他情况。（以

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之 2020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  晓                      马建红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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